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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蓋 5 大方針、25 項工作重點，相關具體對策如下： 

(一)推動產業多元創新：推動三業四化、推動中堅企業躍升、加速研發成果應用、優化觀光

提升質量、活化金融永續發展能源、發展優質永續、黃金廊道樂活農業。 

(二)促進輸出拓展市場：提升輸出附加價值，開發新興市場、強化服務輸出競爭力、積極加

入區域經濟整合、強化智財權策略布局。 

(三)強化產業人才培訓：結合產業需求，改進技職教育、發展人力加值產業，強化產學訓之

銜接、推動人才布局，培訓新興市場人才、因應產業及社會發展趨勢，適時調整勞動法

規。 

(四)促進投資推動建設：擴大招商，促進民間投資、創新財務策略，推動公共建設、促進中

長期資金投入公共建設、因應產業發展趨勢，適時調整投資相關法規、規劃與推動自由

經濟示範區。 

(五)精進各級政府效能：改進政府採購機制、落實政府預算檢討機制、強化法規檢討平台機

能，推動法規合理化、活化公有土地和資產、推動公有企業擴大投資。 

三、「經濟動能推升方案」後續將管政務委員督導之「行政院國際經濟景氣因應小組」積極推動辦

理，並以滾動檢討方式，確實管控各項行動計畫之執行成效。相信透過本方案的全面開展，

短期將有助於激勵投資、擴大出口、促進就業，中長期可提升臺灣經濟成長動能，並進一步

改善產業體質，提升經濟景氣因應能力。 

（九十九）行政院函送陳委員根德就國道高速公路 ETC 使用率未達合約 6
成門檻，惟經過協調之後，高公局決定暫緩處罰引發社會各界

不少質疑聲浪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 8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3585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2-505） 

陳委員針對國道高速公路 ETC 使用率未達合約 6 成門檻，惟經過協調之後，高公局決定暫緩

處罰引發社會各界不少質疑聲浪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交通部查復如下： 

一、查 ETC 契約議約確定條款規定有「為提供用路人更便利或更先進之電子收費服務，於營運期

間內應允許建置營運公司隨著科技之演進，亦可採用其他電子收費技術。但所增加或變更的

電子收費系統須經高公局查核驗證，且其系統功能仍須符合原招商文件所要求的系統功能規

範」，在不中斷營運且不增加用路人及政府負擔之原則下，遠通電收公司 eTag 系統已通過高

公局之系統功能查核驗證，確認 eTag 系統符合契約規定，高公局爰同意遠通公司採用 eTag 系

統電子收費技術，高公局係依據契約規定辦理。 

二、遠通電收公司電子收費利用率未達 100 年 3 月底 50%檢核目標，高公局已於 100 年 4 月 15 日

函知遠通電收公司將之列為違約，並請遠通電收公司提出更強而有力之銷售方案與活動，以

提升電子收費利用率。關於改善期滿之裁處，高公局將審視該公司違約改善期間之具體改善

作為，若改善作為可達與裁罰相同目的，高公局將予以審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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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遠通電收公司於 100 年 6 月 29 日，提出以 0 元 eTag 為核心之整體解決方案，未來所有用路人

均可申裝，並無門檻；現有用戶未來除可換領 0 元 eTag 之外，原先購買 OBU 之金額，亦可

轉為通行費之儲值金。高公局審酌該公司所提出之整體解決方案，基於該整體解決方案符合

公益原則及用路人期待，爰同意該整體解決方案。 

四、遠通電收公司未達契約規定第五年（100.7.1~101.6.30）利用率，高公局已於 101 年 7 月 18 日

，正式發函對遠通電收公司按日處以新台幣 50 萬元之懲罰性違約金。遠通電收公司旋依約向

高速公路電子收費系統協調委員會（下稱協調委員會）提出協調要求，經協調委員會開會研

商：「基於考量目前執行中之 ETC 整體解決方案具有一體性，允於整體解決方案進行完畢後

，始宜檢核其整體效果。故決議：建議待整體解決方案執行完畢後，依合約規定於 102 年 6

月 30 日檢核利用率是否達到分年利用率 70%之要求。」 

五、協調委員會係根據促參法施行細則第 22 條第 2 項及契約規定成立，依契約規定，雙方對於契

約所生之爭議，於提起訴訟或其他救濟程序前，應先依契約規定之程序提交協調委員會處理

。協調委員會所為之決議，視為協調成立，除任一方依契約規定提出訴訟外，雙方應完全遵

守。針對前開依法成立協調委員會之決議內容，高公局經再徵詢專業法律意見評估後，基於

尊重 ETC 契約規定之協調機制、政府相關權益不受影響（利用率檢核點訂為 102 年 6 月 30 日

，且檢核標準係依據契約規定標準），高公局依約監督利用率之效果仍存在，及符合用路人

公益性，故依協調委員會之決議，將電子收費利用率檢核時間修正為明（102）年 6 月 30 日

應達 70%。 

（一○○）行政院函送陳委員根德就食品中原子塵或放射能汙染安全容許

量標準修正內容及其檢驗機制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

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 8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3588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2-508） 

陳委員就食品中原子塵或放射能汙染安全容許量標準修正內容及其檢驗機制問題所提質詢，

經交據衛生署查復如下： 

一、本署向極重視食品安全管制機制，關於估算食品中原子塵或放射能污染之安全容許量，國際上

均依據國際輻射防護委員會（ICRP）對於曝露情境下之每年有效劑量（即每年 1 毫西氟）建

議，再依各國民眾對於各該食品之攝食量、輻射劑量轉換因數、食品污染係數（比率）等綜

合加以估算。本署依據國際間之方法，參照我國原子能委員會所提供之參數，估算食品含銫

134、137 之容許限值，並於會商我國原子能委員會及徵詢專家學者之意見，歷經兩次評估後

，據以研修「食品中原子塵或放射能污染之安全容許量標準」草案。 

二、銫 134、137 於一般食品之限量，早期係參考美國標準而沿用至今，然因近年評估及研究資料

之更新，各國均已重新評估修正（美國亦已將銫之限量上修為 1200 貝克/公斤）；本署所提出

之草案 （600 貝克/公斤），與歐盟現行之規定相同，且仍較國際標準 Codex 之 1000 貝克/公


